
屯門區議會（ 2016-2019 年）

青山灣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 

會議記錄

日 期： 2017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 

時 間： 上午 10 時 15 分 

地 點： 屯門政府合署三樓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蘇炤成先生（召集人） 

朱順雅女士 

葉文斌先生 

胡嘉錡女士（秘書） 

缺席者： 梁健文先生，BBS，MH，JP 

林頌鎧先生 

應邀嘉賓： 麥穗榮先生 海事處海事經理牌照及關務(二) 

李俊興先生 海事處高級助理船務主任海港巡邏組(3) 

胡可璣女士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屯門 4 

曾佩良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衞生督察(合約管理)2 

列席者： 徐敏儀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屯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一) 

甄月嫻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屯門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一) 

張志強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屯門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地區管理) 

余芷茵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屯門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一 



 

I.  歡迎詞  負責人  

召集人歡迎與會者出席青山灣工作小組（下稱「工作小組」）第二

次會議。  

 

  

II.  通過上次會議記錄   

2.  與會者一致通過第一次會議的會議記錄。   

  

III.  討論事項   

(A)  青山灣一帶的交通改善措施   

3.  召集人表示，於 2016 年 4 月 19 日第一次會議上，有小組成員認為

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擴闊工程（下稱「擴闊工程」）是改善青山公路與三

聖街交界交通擠塞問題的契機。經討論後，工作小組希望路政署能提供

上述擴闊工程（特別是三聖至恆福花園路段）的設計圖及相關資料，以

便工作小組可進一步討論有關事宜。路政署其後已提供相關圖則（見夾

附於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記錄內該署的書面回覆）。  

 

  

4.  有小組成員表示，有關工程已因司法覆核而須暫時擱置，不理解為

何當時仍需請路政署提供相關資料。  

 

  

5.  召集人表示，有關工程雖因進入聆訊階段而須暫時擱置，但工作小

組仍會繼續跟進，故請路政署提供更多資料。他理解有關擴闊工程的司

法覆核聆訊於今天進行，認為路政署應告知區議會或工作小組有關工程

是否繼續進行。工作小組遂議決去信要求路政署交代有關擴闊工程的司

法覆核結果。  

秘書處  

  

[會後補註：有關信件已於本年 2 月 15 日發出。路政署於本年 2 月 26 日

就上述信件作出回覆，詳見附件一。 ]  

 

  

(B)  青山灣的停車場及停車位事宜   

6.  召集人歡迎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 /屯門 4 胡可璣女士出席會議。他

表示，於 2016 年 4 月 19 日第一次會議上，有小組成員認為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下稱「康文署」）轄下的青山灣泳灘收費停車場於假日的收費

過高。工作小組希望康文署在未來就停車場的新管理合約進行招標時，

考慮規管外判商的收費。工作小組亦認為青山灣的未來發展會令停車位

的需求上升，故建議規劃署在計劃改變上述臨時停車場的土地用途時，

考慮興建多層停車場或提供一定數量的停車位。康文署及規劃署其後已

作出書面回覆，有關回覆已夾附於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記錄之內。  

 

  

7.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議決去信要求康文署在 2018 年就青山灣泳灘

收費停車場的新管理合約進行招標時，考慮規管外判商的收費。  

秘書處  

  



[會後補註：有關信件已於 2018 年 2 月 15 日發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

本年 3 月 13 日就上述信件作出回覆，詳見附件二。 ]  

 

  

(C) 青山灣海濱長廊美化及管理事宜   

8.  召集人歡迎屯門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高級行政主任 (地區

管理 )張志強先生、食物及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衞生督察 (合

約管理 )2 曾佩良先生、海事處海事經理 /牌照及關務 (2)麥穗榮先生及高

級助理船務主任 /海港巡邏組 (3)李俊興先生出席會議。  

 

  

9.  召集人續表示，於 2016 年 4 月 19 日第一次會議上，有小組成員曾

就青山灣海濱長廊（下稱「長廊」）美化及管理事宜作出討論，並分別

就美化長廊的環境及增加相關設施、管理、清潔及上岸設施提出意見。

召集人繼而即席向小組成員派發了有關長廊管理問題的文件（見附件

三），以供小組成員討論長廊的美化及管理事宜。  

 

  

10.  小組成員就上述文件提出意見，並建議民政處統籌有關部門，加強

長廊的恆常管理。有關長廊的美化及管理的意見綜述如下：  

 

(a)  指出長廊的長椅和有蓋座椅出現損毀的情況；   

(b)  表示有市民餵飼野鳥後留下麵包碎屑而未有被及時清理，海面

上亦有不少垃圾，導致衞生情況欠佳；  

 

(c)  指出長廊的樹木出現崩裂及脫落的情況，影響長廊的外觀，故

建議種植其他品種的樹木；  

 

(d)  表示長廊兩旁有違例搭建物，建議民政處統籌相關部門聯合進

行清理行動；  

 

(e)  指出曾多次發現有孩童攀爬長廊盡頭的石頭，險象環生，故建

議於長廊盡頭興建圍欄；  

 

(f)  建議增設避雨亭；   

(g)  表示由於長廊並未設有洗手間，建議於長廊入口位置設置洗手

間指示牌，告知市民可使用三聖邨的公共洗手間；  

 

(h)  表示長廊多處出現違泊單車，建議不容許單車進入；   

(i)  要求民政處至少每一至兩個月進行雜草清理；以及   

(j)  建議增設狗廁所。   

  

11.  民政處張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a)  由於資源所限，處方未能安排管理人員長期駐守長廊，但已安

排工作人員每周最少一次巡視長廊，以及檢查設施有否損毀及

清潔情況等，以加強管理長廊的環境衞生和設施；  

 

(b)  長廊的清潔工作由食環署承辦商負責，承辦商會每天清掃長

廊，而長廊旁的石縫間則每兩星期清掃一次；  

 

(c)  處方現時會安排承辦商每個月一次進行雜草清理，有關情況已

獲改善；  

 

(d)  據他了解，現時長廊種植樹木品種具耐鹽及防風的特性，較適

宜在長廊環境生長。民政處會向康文署反映小組成員的意見；  

 



(e)  民政處已於長廊不同的位置安裝三個狗糞收集箱，以便市民處

理動物的排泄物；  

 

(f)  會考慮於長廊入口加設洗手間指示牌及於長廊盡頭興建圍欄；   

(g)  現時長廊沒有規定不准單車進入，故民政處需聽取工作小組及

市民的意見方再研究有關建議。此外，考慮到長廊沒有管理人

員駐守，有關建議在執行時會遇到困難；以及  

 

(h)  民政處已圍封及安排維修已損毀的長椅和有蓋座椅。   

  

12.  召集人就長廊上種植的樹木種類補充表示，考慮到其他樹木的根部

會侵蝕長堤上的混凝土，影響長堤的結構，故他當年並沒有反對康文署

的建議。  

 

  

13.  屯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一 )徐敏儀女士表示，由於資源所限，若由

民政處負責興建避雨亭，其設計及外觀或未能配合長廊的整體設計意念

及外觀，故她建議工作小組可向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申請地區小型工程

撥款興建避雨亭。  

 

  

14.  召集人認為申請地區小型工程撥款需時甚久，對此有所保留。此

外，他表示青山灣污水問題嚴重，故建議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

海事處、土木工程拓展署可定期安排聯合行動巡視及清理海面。  

 

  

15.  海事處李先生表示，有關清理海堤上的違例搭建物由土木工程拓展

署及屯門地政處負責，至於污水問題則由環保署負責，故他建議由民政

處統籌各相關部門，安排聯合行動解決上述問題。  

 

  

16.  有小組成員質疑為何有關部門在收到市民或議員投訴後才清理有

關搭建物，並查詢有關清理搭建物的安排。  

 

  

17.  民政處張先生表示，清理長廊兩旁違例搭建物涉及不同的部門，民

政處會與相關部門商討並研究進行一些聯合行動，以免情況惡化。  

 

  

18.  召集人請相關部門繼續跟進，並表示工作小組會續議此項議題。   

  

(D) 屯門避風塘船舶問題   

19.  召集人詢問海事處可否減少停泊於沙灘上的船隻。   

  

20.  海事處李先生表示，現時並沒有相關規定禁止船隻停泊於青山灣，

而據他所知，有關船隻亦未有駛入青山灣泳灘。  

 

  

21.  召集人表示該處亦有遊艇停泊，他建議海事處管理有關情況。   

  

22.  有小組成員詢問長廊有否停泊限制、可否用作碼頭，以及附近是否  



有合法的碼頭供漁民運送貨物。  

  

23.  海事處李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a)  表示長廊三聖邨對開範圍屬避風塘範圍，船隻可於該處停泊及

避風；  

 

(b)  指出持「P4」牌照的舢舨不能進入避風塘的範圍；   

(c)  指出沒有相關規定禁止船隻停泊於青山灣；以及   

(d)  表示漁民可使用加多利灣泳灘旁的公眾碼頭上落。   

  

24.  有小組成員詢問長廊附近是否有合法的碼頭供漁民運送貨物。   

  

25.  召集人表示運輸署曾回應工作小組不會在青山灣加建碼頭。   

  

26.  有小組成員表示，不理解為何政府提倡將三聖邨發展為海鮮街卻未

有提供合適的位置讓漁民上落貨。他建議政府於該處增設上落點方便漁

民運送貨物，從而減少漁民自行搭建非法搭建物。此外，他理解於青山

灣增設碼頭的困難（如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等），但查詢海事處有沒有

任何改善建議。  

 

  

27.  海事處李先生表示，處方備悉有關事宜並已一直與業界跟進。   

  

28.  召集人總結表示，由於長廊一帶並沒有碼頭設施供漁民上落，導致

漁民自行搭建登岸的梯台，故要求相關部門移除這類違例搭建物。  

 

  

IV.  其他事項   

29.  沒有小組成員提出其他事項，召集人於上午 11 時 14 分宣布會議結

束。下次會議日期將另行通知。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檔案：HADTMDC/13/35/DC/27 (16-19) 

日期： 2017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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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先生：

有關青山公路費山灣路搪闊工釋車宵

謝謝閣下於2018年2月 15 日的來信，查詢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描關工程的司
法種核案件的情況，本署現回覆如下：

關於有市民於2015 年9月就. I::述工程提出可法覆核申請，有關聆訊已於
2017年 1 1 月 30 日進行。然而，法隘的判決盤未發布。鑑於有關司法程序仍在進
行，本署對是項議題沒有補充。

謝謝閣下對上述事宜的關注。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與本人（電話：
2762 3422 ）或本署工程師陳卓宗先生（電話： 2762 3664 ）聯絡。

路政害，主要工程管理處總工程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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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議會轄下
青山灣工作小組
召集人蘇焰成議員

蘇議員：

〔傳真號碼：2的1 I凹的

有關背山灣泳灘停車場的收費事宜

多謝你於2018年2月15回的來信轉達屯門盟議會牆下青山灣工作
小組（下稱：工作小組）對本碧輝下停車場收費的意見。本署現覆如下﹔

青山灣泳激停車場是根據政府收入合約的程序，以公開招標的形式
外對予承辦商營盟，現時合約期為2015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
日。jJa:辦商在釐定停車場收費時，會參考多項市場菌素，包括鄰近停車
場的收費、供求情況和經營停車場的各項運作成本書會： e

根據現時青山灣泳灘停車場的合約，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7
時至晚上11時，首兩小時的收費為每半小時l 5元。就工作小姐反映現
時青山灣泳灘停車場假日收費過高的意見，本署已向該承辦商反映， f會．

承辦商表示考慮、過多項市場因索及營運戚本後，未有空間調聾上述收
費。本署會繼續留意承辦商的營運情況，以確保他們已考慮各種相關市
場因索而提供具市場競爭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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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L

多謝工作小組對本署外判停車場收費的關注。如有任何查詢，歡迎
致電2451 3090與屯門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張韻儀女士聯絡。

2018年3月13日

 

康樂及文｛b事務學學長

﹛帥闢代的



青山灣海潰長廊管理問題

長廊旁海上白色隻遠泊

（見下圖A和B)

圖A：青山灣泳灘對出船隻違例停泊情況（海潰長廊後段）

圖B：青山灣泳灘對出船隻違例停泊情況（海潰長廊前段）

船隻違法停泊為青山灣帶來不少問題包括海水污染，海面非法佔用 ，招引更多外來船

隻聚集，在長廊非法搭建上落據點等，皆對公眾和治安造成負面影響 ， 當局應夥同相

關政府部門處理而非放任不管。

附件三


















